秦皇岛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备案系统 

——开发企业使用规则

业务定义

1、期房：经政府认定的、未建成的楼盘（房屋）。从权属角度讲指办理初始登记之前的房屋。

2、现房：经政府认定的、已建成的楼盘（房屋）。从权属角度讲指办理过初始登记的房屋。

3、有效房：对于期房，有效房是指办理过预售许可的，且未办理预售备案的、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未办理预租赁备案的、未办理预变更登记的、未被限制的“房”（简单说：办理了预售许可，未办理初始登记，且未签约或虽已签约，但未办理预售备案的、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未办理预租赁备案的、未办理预变更登记的、未被限制的“房”）。

对于现房，有效房是指办理过初始登记的，且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未办理他项权登记的、未办理租赁备案的、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未被限制的“房”。（简单说：办理了初始登记，但未签约，或虽已签约，但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未办理他项权登记的、未办理租赁备案的、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未被限制的“房”。）

1  楼盘建立注意事项

使用网上房地产系统网上签约的前提是开发企业必须首先建立楼盘，然后再对楼盘申请相应的权利（即申请预售许可、在建工程抵押、购房权利抵押（按揭）、网上认购、网上签约，预售合同备案、初始登记、转移登记等）。

建立楼盘时，哪些楼盘房屋可以录入系统呢？

1.1 2008年8月1以后办理预售许可的楼盘房屋；

这类房屋全部进入新系统处理。

1.2 2008年8月1日之前办理了预售许可，但截至8月1日止未拿到初始登记证的期房。 

一个楼盘中的房屋不论是否有效，全部录入系统，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开发企业负责补录。在建工程抵押由开发企业申请，房管局审批的方式补录，限制登记信息由房管局负责补录。
1.3截止8月1日止已拿到初始登记证的房屋

2008年8月1日之前办理了初始登记的房屋，都进入系统。（注：若所有符合以上条件的房屋直接建立现楼盘，截至8月1日止仍是有效房的房屋需要补录初始登记。若期房时已经签约，则在补录了初始登记后，开发企业把期房签约合同作为现房签约合同进行补录，需在说明处注明：“此房屋为期房签约房屋，经补录进入系统” 并在原手工合同上写明网上的合同号。非有效房也需在楼盘表中建立，补录方法待定）。
2  期房与现房业务处理规则

2.1 2008年8月1以后办理预售许可的楼盘房屋

	角色
	工作内容

	开发企业
	将房屋作为期楼盘录入系统；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开发企业录入的期楼盘；

	开发企业
	网上申请预售许可或在建工程抵押。

	市场处/市场科
	市场科：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期房限制。
	市场科：办理预售许可。

	开发企业
	录入期房认购书和或期房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

	市场处/市场科
	对网上签约合同办理预售备案登记；

	开发企业
	网上申请购房权利抵押。

	市场处/市场科
	办理购房权利抵押。

	开发企业
	在楼盘准备申请初始登记时，将期房转为现房；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开发企业的期转现。（是否需要审批？）

	市场处/市场科
	为开发企业办理初始登记。

	开发企业
	录入现房认购书和或现房合同。

	产权处
	办理其它权属登记业务。


2.2 2008年8月1日之前办理了预售许可的所有期房

	角色
	工作内容

	开发企业
	将所有房屋作为期楼盘录入系统；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开发企业录入的期楼盘；

	开发企业/市场处/市场科
	网上补录预售许可。（在“说明”一栏中注明原预售许可证号）；
	市场科：补录在建工程抵押和期房限制。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开发企业补录的预售许可。

	开发企业
	录入期房认购书和或期房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已签约房屋，在网上补录合同，并在原手工合同上写明网上的合同号；

	市场处/市场科
	对网上补录或签约的合同办理预售备案登记；

	开发企业
	网上申请购房权利抵押。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办理购房权利抵押。

	开发企业
	在楼盘准备申请初始登记时，将期房转为现房；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开发企业的期转现。

	产权处
	为开发企业办理初始登记。

	开发企业
	录入现房认购书和或现房合同。

	产权处
	办理其它权属登记业务。


2.3 2008年8月1日之前办理了初始登记的房屋

	角色
	工作内容

	开发企业
	将有效房和非有效房作为现房录入系统。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开发企业录入的现楼盘。

	开发企业/市场处
	就有效房部分补录初始登记。

	市场处/市场科
	审批补录的初始登记。

	开发企业
	录入现房认购书和或现房合同（如果期房时已签约，则把期房合同补成现房合同，并在说明处注明，此合同为期房签约合同，并在原手工合同上写明网上的合同号）

	产权处
	办理其它权属登记业务。


3  业务办理注意事项

3.1预售许可办理规则

1） 8月1日起办理预售许可：必须先将楼盘信息录入上网后，进行网上申请预售许可，申报预售许可时，业务细类选择“预售许可”，并持申办资料到房管部门，房管部门颁发系统打印的预售许可证书。

2） 8月1日之前办理预售许可的所有房屋，须网上补填预售许可，业务细类选择“预售许可（补录）”。并在预售许可申请表单的“说明”字段填写预售许可证号。（“说明”字段见下图黑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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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企业须报送证明材料，确认所报房屋是否确属有效房屋，给予审批。

3.2初始登记办理规则

1） 8月1日后办理初始登记，直接到房管局申请，不必网上申请。

2） 8月1日前办理了初始登记证，但仍有未办权证的房屋（不包括被限制的房屋）需要在本系统中补录，补录初始登记时，业务细类选择“新建商品房（补录）”。并在初始许可申请表单的“说明”字段填写初始登记证号。（“说明”字段见下图黑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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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企业须报送相关证明材料，确认所报房屋是否确属有效房屋，给予审批。

3.3网上认购办理规则

1） 8月1日起必须网上填写认购书，网上打印，否则认购无效。

2）若8月1日之前手工签订了认购书，则网上可不补录。

3.4网上签约办理规则

1） 8月1日起必须实行网上签约，网上打印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字页，否则备案不予受理；

2） 若8月1日前手工签约的房屋，则由开发企业网上补填合同，无须打印，办理预售合同备案时，带手工签订的合同，并标明每个合同在系统中的合同编号，到房管部门办理备案。

3.5合同备案办理规则

1）8月1日起必须凭网上打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字页来办理预售备案，否则不予受理；

2） 8月1日之前签定的合同但未备案的，可凭手工签订的合同办理，但每个合同必须标明其在系统中的合同编号，否则不予办理。

3.6购房权利抵押（按揭）办理规则

1) 8月1日前办理过购房权利抵押的，网上不需要补录抵押合同。

2）8月1日后办理购房权利抵押的，需要直接在网上申请。

[注：录入购房权利抵押合同时，直接在“预售合同号”字段输入合同编号就可调出原商品房买卖合同。]
3.7在建工程抵押办理规则

1) 8月1日前办理过在建工程抵押的，由房管局负责补录，开发企业无须补录。

2）8月1日后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的，直接在网上申请。

申请步骤：

A． 录入期楼盘，经房管局审批通过；

B． 在[交易权属->虚物权->预售许可新建,中完成预售许可申请。 

C． 审批通过后即可，在网上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然后持相关证件和资料到房管局办理在建工程抵押。

4  期房转现房的业务规则

预售许可证一旦过期，就必须办理初始登记才可继续销售房屋。

办理了预售许可的楼盘要办理初始登记，则期房必须转为现房。开发企业若在办理了初始登记证后剩余的未销售房屋即可按现房继续销售。

